卫国路院区数字电视服务项目采购需求

一、概述
为我院卫国路院区318台电视（电视数量可根据我院实际使用需求进行调整）提供1年数字电视服务，预算费用68688元。
二、技术要求（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）
1、供应商提供满足318台电视使用的数字电视终端设备或者合理利用我院现有318台机顶盒提供数字电视服务。
2、若供应商提供满足318台电视使用的数字电视终端设备，其设备必须提供318个独立的WiFi信号源，以替代我院现有318台机顶盒所提供的WiFi服务。
3、若供应商提供满足318台电视使用的数字电视终端设备，其产品为原制造商制造的全新合格产品，来源渠道合法，无侵权行为。表面无划损、无破损、无任何缺陷隐患及安全隐患、在中国境内可依常规安全合法使用。剩余保质期不少于保质期的三分之二，并实行产品质量三包（包质量、包退、包换），且不低于医院现在在用的产品。三包产品必须按照国家要求条件执行。
4、供应商提供不低于64个高清电视频道，支持电视7天回看，回看电视频道≥80个。
5、供应商提供订制高清互动宣教平台等服务方案。
6、供应商提供党政建设资源方案。
7、供应商有措施承诺保证网络使用安全，杜绝网络反动插播和网络反动攻击，确保相关信息资源安全播出。
三、商务要求
1、投标人须具有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营业执照、组织机构代码证、税务登记证(《组织机构代码证》、《税务登记证》可递交三证合一的《企业营业执照》)。取得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可以分公司名义参与投标，分支机构可沿用分支机构上级公司或供应商的各项资质、业绩、人员和证书荣誉。且供应商或其分支机构只允许有一家参与投标。投标（响应）时提交有效的营业执照（或事业法人登记证或身份证等相关证明）副本复印件。
2、供应商提供1年数字电视终端设备免费保修或更换服务。
3、供应商提供7*24小时上门售后维护及维修服务。
4、结算方式：每年结算一次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